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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本级继续执行的年审年检项目目录

序号 部门名称 定期审验项目 审验频次

1 市发改委 收费许可证年审 1次∕年

2
市民政局

社会团体年检 1次∕年

3 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 1次∕年

4 市国土资源局 采矿许可证年检 1次∕年

5
市交通局

营运船舶年检 1次∕年

6 客运车辆审验 1次∕年

7 市工商局 企业年检 1次∕年

8 市旅游局 旅行社年检 1次∕年

9 市计生委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校验 1次∕3年

10 市人事局 事业单位法人年检 1次∕年

11 市科技局 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 1次∕3年

12

市地税局

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自开票纳税

人审验
1次∕年

13 代开票中介机构审验 1次∕年

14 税务登记验证 1次∕年

15 市财政局 会计代理记帐机构资格年检 1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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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本级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9 项）
部门 序号 决定取消的项目名称 取 消 原 因 备 注

市公安局 1 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证明核发
根据国务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的规定，此项审批职

权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

市地税局

2 建立收支粘贴簿、进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装置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07〕33号）附件 1中第 46项取消。

3 发票领购资格审核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45项取消。

4 企业跨地区改组、分立、合并中整体资产置换的税收待遇确认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47项取消。

市国税局

5 建立收支粘贴簿、进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装置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46项取消。

6 出口企业退税登记证核准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41项取消。

市计生委 7 计划生育统计调查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38项取消。

市统计局 8 统计调查对象登记审批
《吉林省统计登记管理办法》已被省政府 2007年第 195号令

废止。

市文化局

9 古建筑内安装电器设备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122项取消。

10 在古建筑内设置生产用火审批
《国务院关于第四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附件 1

中第 123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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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取消的项目名称 取 消 原 因 备 注

市卫生局 11 新建、改建、扩建放射工作场所选址和设计卫生许可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84项取消

市劳动局 12 企业一次性裁减人员超过规定数量审核同意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294项取消

市人事局

13 人才中介机构及其业务范围审批、发证 吉人字〔2008〕59号文件废止

14 人才中介机构举办人才交流会审批 吉人字〔2008〕59号文件废止

15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审批和专业技术资格委员会

组建批准
吉人字〔2008〕59号文件废止，转为备案管理

16 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初、中级工等级考核资格审批 吉人字〔2008〕59号文件废止，转为备案管理

17 因公出国人员政审 吉人字〔2008〕59号文件废止，转为监督管理

18 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员名额审批 下放市直各部门核定，人事部门监督管理

市国土

资源局

19 矿产储量年度审核 转为日常动态监测

20 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先行用地审批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52项取消

21 采矿许可证年检 按照年审项目管理

市经委

22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初审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项取消

23 工业新产品新技术鉴定验收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5项取消

24 省财政投资的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审核申报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4项，确定转变为日常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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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取消的项目名称 取 消 原 因 备 注

市规划局

25
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拆除或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

施审批
《城乡规划法》已将此项审批纳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中

26 村镇建设项目选址审批 《城乡规划法》未作规定

27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城乡规划法》将此项审批纳入总体规划范畴管理

市财政局 28 购置专控商品审批(含小汽车)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230项取消

市工商局 29 企业年度检验 按照年审项目管理



5

附件 4

市本级决定暂停执行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35 项）

部门 序号 决定暂停执行的项目名称 原因和后续措施 备 注

公安边防

支队

1 审签中朝鸭绿江船舶户口簿
按公安部第 47号令规定，将此项审批业务配置到船舶所在地的

县（市）区公安边防大队办理

2 审签中朝鸭绿江航行船舶船员证
按公安部第 47号令规定，将此项审批业务配置到船舶所在地的

县（市）区公安边防大队办理

市计生委 3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置审批
全市县、乡两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已配套设置完成，转为

日常管理

市地震局 4
外省单位在辖区内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资格验

证、登记
长期无业务发生，转为日常管理

市农委

5 考验、核发农用拖拉机驾驶证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6 核发联合收割机及驾驶员牌照、证照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7 核发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书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市司法局

8 基层法律服务所设立审批（含变更、注销） 长期无业务发生，由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办理

9 公证处设立初审（含变更、注销） 长期无业务发生，由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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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暂停执行的项目名称 原因和后续措施 备 注

市司法局 10 律师所设立初审（含变更、注销） 长期无业务发生，由县（市）区业务主管部门办理

市民政局

11 筹办社会福利机构审批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65项下放，由县（市）区

业务主管部门办理。

12
新建、扩建烈士纪念建筑物批准及晋升市级管理

的审批（确定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市

级管理的烈士纪念建筑物迁移审核或报批

多年没有发生审批业务，转为日常监管

13 地区性捐赠活动报批 多年没有发生审批业务，转为日常监管

市国土资

源局
14 查询土地登记资料批准 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市牧业局

15 兽药经营许可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16 临时占用草原审核批准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17 核发草原使用权证（含变更、注销）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市动检所 18 核发兽医从业资格证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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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暂停执行的项目名称 原因和后续措施 备 注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19 发放组织机构代码证书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278项确定转变管理方式，

由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吉林分中心办理

20 发放商品条码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277项确定转变管理方式，

由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办理

市水务局

21
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的从事捕捞作业船舶的

检验和核发渔业船舶检验证书（22马力以下渔船）

吉政发〔2008〕19 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1 项下放，由县（市）

区水务局办理

22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3项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23 防病改水工程竣工验收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7项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24 年度用水计划事前备案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0项暂停执行

25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总投资在 1000万元以下）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5项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26 在江河、湖泊上建设水工程同意（跨县的除外）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6项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27 非跨县的湖泊的开发利用规划同意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184项转为日常管理工作

28 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管

部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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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暂停执行的项目名称 原因和后续措施 备 注

市水务局

29
地方水电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初步设计批准和竣工

验收(2000千瓦以下，国家投资除外)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

管部门办理。

30 国有农村水利工程报废核准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

管部门办理。

31 乡镇供水工程设计批准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

管部门办理。

32 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
按白山政发〔2008〕8号文件规定，下放到县（市）区业务主

管部门办理。

市劳动

和社会

保障局

33 职业介绍机构资格认定
按吉政发〔2008〕19 号文件规定，下放县（市）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实施

34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制及其他工

作制和休息办法审批

按吉政发〔2008〕19 号文件规定，下放县（市）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实施

35 设立劳动就业服务企业审批
按吉政发〔2008〕19 号文件规定，下放县（市）区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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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市本级决定增加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0 项）
部门 序号 决定增加的项目名称 增 加 依 据 备 注

市工商局

1 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8
号）设定

2 广告经营许可证注册登记
《广告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工商总局第 16号令）

设定

市公安局

3 外国人永久居留审批
公安部《外国在中国人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设

定

4 加入、退出和恢复中国国籍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设定。

5 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初审 公安部《因私出入境中介活动管理办法》设定。

6 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许可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455号令）设

定。

7 民用枪支配购证件、持枪证审批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设定

8 剧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准购证核发
公安部《剧毒化学品购买和公路运输许可证管理办

法》设定。

9 爆破作业单位许可 国务院《民用爆破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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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决定增加的项目名称 增 加 依 据 备 注

市公安局

10 民用爆破物品购买、运输许可 国务院《民用爆破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设定

11 城市、风暴名胜区和重要工程设施附近实施爆破作业审批 国务院《民用爆破物品安全管理条例》设定

市安监局

12 核发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40项下放市、

州

13 核发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42项下放市、

州

14 核发职业卫生安全许可证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43项下放市、

州

15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45项下放市、

州

16 核发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吉政发〔2008〕19 号文件 附件 1 第 49项、第 50
项下放市、州

17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吉政发〔2008〕19号文件 附件 1 第 44项下放市

市规划局

18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城乡规划法》设定

19 临时用地审查同意 《城乡规划法》设定

市卫生局 20 审签《医疗广告审查证明》 卫生部《医疗广告管理办法》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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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市本级决定合并、更名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
部门 序号 原 项 目 名 称 合并、更名后的项目名称 备 注

市公安局

1
邮政局（所）安全防范设施审计审核及工程验收

新建、改建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

设施建设许可金融机构营业场所、金库安全防范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

收

2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特种行业许可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公章刻字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3

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

审签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审签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

出具港澳来内地后遗失回乡证证明

4

97版护照申领、延期、换发、补发，97版护照申领同签

发中国公民普通护照延期、换发、补发
审签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

审签中国公民因私普通护照

5 外国人入境、过境、居留、旅行签证 外国人签证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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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原 项 目 名 称 合并、更名后的项目名称 备 注

市建设局 6
建设工程项目报建核准

建设工程项目备案（报建核准）

建设工程发包前备案

市安监局

7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初审 核发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批发）许可证 省下放部分权限

8 乙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核发危险化学品（甲种、乙种）经营许可证 省下放部分权限

市动检所 9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及出具动物及动物产品防

检疫合格证明、加盖动物防疫印章及加封验讫标志出具动物及动物产品防检疫合格证明、加盖动物防疫印章

及加封验讫标志

市规划局 10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认定 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初审
《城乡规划法》规

定

市人事局

11 国家公务员级别审批
市政府机关系统和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人员确

定级别的审批

12 行政奖励项目和奖金审批
市政府机关系统奖励资金和事业单位奖励资金

的审批

13 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和专业技术岗位设置审批
事业单位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岗位

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审批

民政局 14 新办、变更社会福利企业审批及福利企业年检 新办、变更社会福利企业审批 省未保留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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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市本级调整审批机关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2项）

部门 序号 项 目 名 称 原审批机关 现审批机关 备 注

市牧业局

1 核发动物防疫合格证

白山市动物防疫监督所 白山市牧业管理局
动物防疫法

作出调整
2 核发动物诊疗许可证


